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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30181        证券简称：盖娅互娱        主办券商：东方花旗 

 

北京盖娅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份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

2017年 6月 22日公司股票以 29.65元/股的价格成交 7,900,000

股，以 27.58 元/股的价格成交 7,550,000 股。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表

现为：协议转让方式下，股票当日换手率超过 10%。 

二、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

(一)关注问题及结论 

关注问题： 

1.前期披露信息是否需要更正/补充； 

2.近期公共媒体是否报道了未公开重大信息； 

3.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是否或预计将发生重大变化； 

4.公司、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

未披露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； 

5.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是否买卖公司股票； 

6.其他。 

核实对象：公司截至 2017 年 6 月 22 日收盘在中国证券登记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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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公司

在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。 

核实方式：电话、口头询问等方式。 

核实结论： 

1、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需要更正、补充； 

2、截至本公告日，未发现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

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； 

3、公司目前经营正常，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或预计发生重大

变化； 

4、公司、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

未披露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； 

5、2017 年 6 月 22 日，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盖娅网络科技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盖娅”）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协

议转让方式向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明

珠”）以 27.58 元/股的价格转让公司股份 7,550,000 股，持股比例

由 57.430%下降至 52.224%，深圳盖娅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彦直先生合

计持股比例由 74.997%下降至 69.790%；公司股东深圳华旗盛世投资

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旗盛世”）、姜洪文先生以协议转让方

式向东方明珠以 29.65 元/股的价格分别转让公司股份 495,000 股和

7,405,000股。上述转让行为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

变化； 

6、上述交易系交易双方自行协议转让，转让价格双方协商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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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公司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合理解释 

深圳盖娅和东方明珠签署了《关于北京盖娅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》，约定深圳盖娅将其持有的 12,707,000 股

公司股票转让给东方明珠，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7.58元。 

华旗盛世、姜洪文先生和东方明珠签署了《关于北京盖娅互娱网

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》，约定华旗盛世和姜洪文先生

将其合计持有的 7,900,000股公司股票转让给东方明珠，每股转让价

格为人民币 29.65元。 

根据上述协议，本次深圳盖娅向东方明珠转让的公司股份为双方

约定转让的 12,707,000 股公司股份中的 7,550,000 股；华旗盛世和

姜洪文向东方明珠转让的公司股份为各方约定转让的 7,900,000股，

合计向东方明珠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为 15,45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10.65%。 

上述股份交易行为是履行公司与东方明珠签署的《战略合作协

议》的相关安排，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权结构，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，

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。（详见公司于 2017年 2月 27日披露的《盖

娅互娱关于与东方明珠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》）本次股份交易不存在

违反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业务

规则的行为，不存在其他不合理因素。 

(三)在关注、核实过程中发现涉及的其他应披露事项 

无其他应披露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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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

公司董事会确认，公司无任何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转让系统信息

披露细则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

关的筹划、商谈、意向、协议等，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细则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应披露

而未披露的、对本公司股份转让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。 

四、挂牌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，公司不存在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风险。 

  

 

北京盖娅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6月 23日 

 


